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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活动名称及内容 

（详细活动策划请

附后） 

 

申请活动场地 

(一次申请一个场地) 
□会议室 1  □器乐室   □舞蹈室   □声乐室 

现场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用  途 □讲座 □培训 □会议 □节目排练 □日常训练 □其他： 

活动时间 

（选择不得超过 3个

时间段） 

 

日期：                       

□ 8：30-10：00    □10：20-11：50    □12：00-13：50 

□14：00-15：30    □15：50-17：20    □17：30-18：30 

□18：50-20：10    □20：20-21：40    □21：50-22：40 

设备使用需求 

1.活动桌椅使用数量：      张桌子，      张椅子 

2.□音响（含      个麦克风）（请自备电池，5号电池，一个麦克风要 4个电池） 

3.□投影 

4.□钢琴 

5.其他：   

    我承诺，自觉遵守《深圳技术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管理办法（试行）》的各项内容，自觉维护学生活

动中心的秩序和财产，愿意接受管理人员的管理。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社团指

导老师

或辅导

员意见 负责老师：              日期：  

团委 

意见 

负责老师：                  日期：  

国际合作与学生

工作部意见 

 

 

                              

                                   负责老师：                   日期： 

注意事项 

1.严格按照《深圳技术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管理办法（试行）》申请场地，违规使用场地会

受到相应处罚。 

2.活动现场禁止进行任何纯商业宣传、现场销售和现金交易行为，禁止派发商业产品，使

用校内活动场地根本的原则是宣传校内活动为主，不可由商家主导。 

3.场地使用完毕务必自行清理干净。 

4.使用场地前，出示校园卡和场地使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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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技术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深圳技术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是我校师生开展教育、教学、文化、艺术、

学生社团活动的场所，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活动中心

的活动功能与教育教学功能，保证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活动中心的服务对象是本校学生。 

第三条 在本中心举行的各项活动必须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第四条 本中心场地开放时间： 

（一）8：30-22：30； 

（二）开学期间无特殊情况执行学校作息时间； 

（三）寒暑假期间学校无重大活动不开放； 

（四）本中心的活动时间安排以不影响师生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原则，具体

活动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第五条 本中心由国际合作与学生工作部负责日常维护管理和使用调度。未经核

准不得从事其它活动；使用安排上遵循校级活动优先，兼顾系、社团活动的原则，单

个班级的活动原则上不予安排。 

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团体开展文体活动需使用学生活动中心场地者，应先填写

申请表。申请表中须说明活动的性质、内容等，主要负责人签字。 

第七条 使用申请原则上须提前一周向国际合作与学生工作部提出并填写《学生

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 

第八条 使用单位的申请经核准后，原则上不能提前或延期使用场地，不得转借

其它单位使用。 

第九条 使用单位要爱护公物，在使用器材和场地前应仔细检查，如损坏应及时

向国际合作与学生工作部说明并得到确认；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坏者，按学校有关规定

作出相应赔偿；故意损坏者按损坏物品的价值进行处罚并报学校相关部门。 

第十条 各单位在使用场地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法律及学校相关规定； 

（二）使用应与申请内容相符； 

（三）未经许可不得在本中心内张贴海报、宣传标语等； 

（四）使用单位要服从本中心人员管理，确保安全，不得携带鞭炮、烟火等易燃

易爆物及其它危险物品进入，不准在本中心抽烟及乱扔垃圾，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五）属于使用单位自带的各项器材，使用单位应于使用期结束后自行清理，本

中心不负责保管； 

（六）注意公共安全，制定应急预案。 

第十一条 设备和场地使用完毕，遵循“谁使用谁管理谁保洁”的原则。  

第十二条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国际合作与学生工作部所有。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